
赣州市水利局文件 

赣市水利建管字〔2019J 32 号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山塘建设 
和管理的通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： 

点多面广、星罗密布的山塘工程是我市农田灌溉系统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是农村广大群众息息相关的重点民生工程。这些

山塘在活跃农村经济、缓解农业旱情、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

了一定作用。随着近年来山塘整治工作的推进，友现山塘工程

存在现状数据混乱，基础资料不全，工程管理薄弱等突出问题， 

尤其是许多新建山塘都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无正规设计，由业

主自主施工建设，导致工程存在较大安全隐患，甚至有些山塘

出现险情。特别是一些地理位置较高、库容较大的山塘，一旦

失事，将给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夫。为确保广

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社会和谐，现就全面开展山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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摸底调查、规范山塘建设和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全面开展摸底调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立即组织开展辖区内所有山塘的摸底调查

工作．进行全面深入检查，将各山塘的现状、运行状况、管护

情况等基础资料数据准确、客观的调查清楚，为下一步规范管

理奠定基础。摸底调查请按照附表 I 中的内容进行汇总填报。 

汇总表请于 6 月 30 日前上报市水利局建管科。 

明确建设审批权限和程序 

兴建山塘必须履行申报审批手续，对库容在 3 万 m3（含3 

万 m3）以上的山塘，由业主申报，经所在村委会和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审核同意后，报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并报县（市、 

区）防汛抗早指挥部备案；对库容在 3 万 m3 以下的山塘，由业

主申报，村委会审核同意后，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批，并报

县（市、区）防汛抗旱指挥部备案。凡是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擅

自兴建的山塘，一律视为非法山塘，必须由山塘业主限期拆除， 

逾期不拆除的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组织强行拆除，所需费用

全部由山塘业主承担． 

明确建设程序和管理 

按照“谁建设、谁所有，谁受益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明确山

塘产权关系，山塘的投资人为山塘业主，具有山塘的所有权和

经营权，负有山塘日常安全运行管理的责任和义务。兴建山塘

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，聘请有施工资质的施工企业

施工，并确保工程质量。工程完工后，山塘业主要及时收集整

理竣工验收资料，向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乡（镇） 

人民政府上报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。凡未组织验收或

验收不合格的山塘，一律不得蓄水运行。验收合格的山塘验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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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应上报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及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存 

档 

四、加强安全管理 

1、建立山塘档案管理制度。各县（市、区少要针对山塘安

全度汛问题逐年突显这一现状，开展隐患排查工作，建立档案。 

按照“属地管理，分级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内所有山

塘统一归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管理，乡（镇）夏建二全部山

塘档案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建立危险山塘档案，并报市水利局

备案。山塘档案要包括每座山塘的基本情况、主要问题、所有

者、威胁人口和行政责任人等（见附表 2)。请各地在 -7 月 10 

日前建立山塘档案，并报市水利局建管科。对于挨排山采的危

险山塘，各地要筹集资金立即进行除险加固，确 '1-i-- g 1:)VHj-'--- - 年 3 

月底前全部完成。 

2、建立防汛行政责任制。山塘的防汛工作实厅地万政府行

政首长负责制，每一座山塘都要落实一名村干都抓防汛行政责

任人；对库容大、下游人口密集或有重要基础设施的山塘，还

要同时确定一名乡镇领导干部为防汛行政负责人．防汛行政责

任人对山塘安全管理负总责。县七市、区 ) 之 Kj):负贡监督、 

指导各乡（镇）的安全管理工作，定期向社会公几各山塘防汛

行政责任人，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国塘的安全状况，提出消除

安全隐患的建议。 

3、明确管理责任主体。农村集体祈有的山塘 由当地村委

会承担管理责任，村委会负责人为山墉管理责任八，共他单位

和个人所有的山塘：由单位负责人或山塘所有者大管理责任人。 

山塘管理负责人负责做好山塘安全的各项具体借理工作，要按

有关规范、规章的观定和要求，开展汛期安全脸查、分几期经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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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‘勺是丙特别检查：落实防汛预案和抗洪抢险措施，及时消

除安4-隐患 确保工程安全。 

乙、建立山塘安全排查制度。各县〔市、区）要建立起山塘

安全徘查制度：具体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，每年汛

前、汛后各组多一次排查‘并将安全排查情况报县（市、区） 

水利局冬案 安排排查要包括以下内容：对符合安全标准的山

塘履行完安全评估等相关手续后，可以投入使用；对存在一定

安全隐息的山塘，要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或降低标准限制蓄水

使用：整改到位‘经验收今格后投入正常运行；对基本失去蓄

水功能又存在一定安全隐患、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山塘要

实行报废，丰兰其拆除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五、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

各县件宇下、区）要按通知要求，全面开展摸底调查，严格

实行山垮防讯责任主体追究制度，按照审批权限和建设程序履

行山‘冬雪少牡 粉量监督和验收签证手续；对未落实相关责任人

的山 J丰 夕:i 京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，将依据有关法律法

规追究万日关贡任人员的相应责任；对应报废山塘，因业主强行

继续使用失事造成人员伤亡或群众纠纷，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

追究止主法律贵任。 

联系人：林 华 0797-8196461 邮箱：gzslj沙@163.com  
附表 1: 赣州市 	县（市、区）山塘摸底调查汇总表 

附表 2: 赣州市 	县（市、区）危险 

赣州币水利局办公室 	 2019 年 6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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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I 

赣州市 	县（市、区）山塘摸底调查汇总表 

填报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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